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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
Shin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Emergency Department
Orientation for Rotating Residents, Interns, PGY and Clerk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A). 急診科內教學活動
	項目
	時間
	內容

	1. 晨報會議* (B2同新園會議室)
	W1,2,3,6 (8.30-9.30am)
	· 臨床個案討論 (每月4次)

· 期刊討論 (每月4次)

· 專題演講 / Special Lecture

· 影像醫學討論

· 死亡病歷(M&M) 討論

· 72-hr 返診討論

· ER-GS聯合晨會 (7.30-8.30am)

· ER-Radiology 聯合晨會 (7.30-8.30am)
· ER-Ped 聯合晨會 (7.30-8.30am)
· ER-Inf聯合晨會 (7.30-8.30am)
· ER-Ped-兒外聯合晨會 (7.30-8.30am；每季1次)
· ER-Psy-Gyn-社服保護性個案聯合晨會 (7.30-8.30am；每季1次)

	2. 下午『臨床教學活動』時間表
	W1-5

(4.00-5.00pm )
	· 由VS及總醫師負責週一至週五每月固定主題教學或臨床技術 (e.g. Endo/FAST)，對象是住院醫師、實習醫師、實習醫學生及PGY醫師。

	3. 各診間線上隨機教學
	每天不定時
	· VS或資深住院醫師就線上來診及留觀病患之病情與醫療團隊中的R, intern, PGY或Clerks做即時教學(視當下急診忙碌情形決定)。

· 由VS帶領R, intern, PGY或Clerks做床邊教學、ECG/PACS教學或臨床技術 (e.g. Endo/CVP/FAST) 之教學。

	4. 實見習醫學生（醫六）之PBT教學
	W2,5 (3.30-5.00pm)
	· W2開教案 (VS帶領醫學生於ER視察病人及病歷，由學生訂定學習主題)；於W5回來討論教案。

	5. 讀書報告及病歷書寫教學
	W3 (8.30-9.30pm)
	· 急診讀書報告。

· 地點：急診會議室。

	6. Critical Care Conference
	W2 (4.00-5.00pm)
	· 重症病例報告。

· 重症醫學相關journal reading。

· 地點：本院2樓SICU 會議室。


* 原則上R, intern, PGY或Clerks每人都有一次機會被指定於晨會報告。
(B). 院內其他教學活動

1. 星期四與星期五之全院性晨會，全體R及實、見習醫學生都要準時出席：

· W4 (07:30~8:30am)：全院性重症訓練課程 (B1大會議室)

· W5 (07:30~8:30am)：全院性晨會 (B1大會議室)

2. W3 (1:30~2:30pm)：心臟科連文彬教授 - 病房病例教學 (6樓討論室)
3. W4 (12:30~2:00pm)：心臟科駱惠銘教授 - 心電圖及病房病例教學 (6樓討論室)
(C). 急診工作摘要
	項目
	內容

	1. 跟交班
	· W1,2,3,6：每天8.00 am及8.00 pm 交班

· W4：CR/VS於8.00 am交班，R1-2於會後交班
· W5或遇有Combine Meeting：8.30 am 交班

	2. 接新病人
	· 對診病患作檢傷分級 (I, II, III, IV)

· 做完整的病史詢問、PE及初步處理，並記錄於急診病歷
· 病歷上之任何記錄都得由主治醫師或急診資深住院醫師覆簽

	3. 病歷寫作
	· 詳細完成新病患之病歷，包括主訴，現在史，過去史，家族史，職業史、旅遊史等系統詢問，理學檢查，主要問題，異常報告，診斷及處理計劃

· 必要時，應繪製病灶示意圖於病歷中

· 對於指定看護之病人，要每班記載Progress Note (S.O.A.P.)

	4. 醫療工作
	· NG、Foley、ABG、12-lead ECG、CPR

· 外科：打石膏、局部麻醉、傷口縫合、換藥、傷口縫合須填寫suture note.
· On CVP、Endo、電擊 (Clerks 只能觀摩)
· 做invasive procedure需要以紅筆填寫procedure note: 記錄indication, confirmation (ex. CXR post CVC), any complication, specimen amount and analysis.)

	5. 排班規範
	· 內科R：與急診住院醫師一同排班

· 外科R：17班 (8 am-5 pm) ，其中只能有5天可回本科值班，兩人來則班要錯開
· PGY-1：週一至週五 8:00 am - 8:00 pm (不得回本科值班)
· 4-wk Intern：總共18班 (11個白班、7個夜班)，其中含至少四個假日班(指六日)
· 2-wk Intern：總共9班 (5 個白班、4 個夜班)，其中含至少二個假日班(指六日)
· 輔大醫六：W1~5上8am-5pm，W6上8am-12pm；每梯至少1次值班到10:00 pm


· 臨床上由主治醫師帶領急診住院醫師、rotating R、intern(s)及clerk(s) 組成醫療團隊來共同照顧病人。
· 所有的rotating R、intern(s)及clerk(s)都要跟交班！
· PGY/Intern/clerk於急診之primary care = 接新病人 + 留觀病人之 S.O.A.P. 追蹤照顧。
(D) 網路資源

1. 急診疾病臨床指引：http://jack119.org/myxoops/jackdownloads/edmanual2003.chm
2. 新光醫院急診醫學科網站：http://www.er119.org/
3. 急診暨重症醫學論壇：http://eccforum.net
4. Emedicine.com：http://www.emedicine.com/
(E) 新光醫院急診科人員介紹
· 主任：王宗倫(E-mail: m002183@ms.skh.org.tw)

· 主治醫師：連楚明、張志華、林秋梅、陳國智、楊毓錚、林立偉、翁健瑞、侯勝文、洪世文、蕭蔚全、王瑞芳、吳伯衡
· 本屆總醫師：劉劭穎、陳柏伸、趙劭倫、彭啟峻、曾理銘、林俊龍、李尚
· 秘書：黃琪絜小姐 (Tel: 28332211 ext. 2087；PHS簡碼912087；0968995239)
新光醫院急診科住院或實習醫師工作注意事項
交班、晨會、用餐
1. 所有新到之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必須提前一個工作天跟當月急診總醫師報到並領取值班表及開會時間表。
2. ㄧ月制的實習醫師之班表由當月總醫師排定，共11班白班及7班夜班，其中包含4個假日班，實習醫師若因故調班，必須先告知總醫師及當天主治醫師，經同意才可更改班表。（若為期兩週，原則上共9班，5白班4班夜班，其中包含2個假日班）
3. 實習醫師在急診實習期間，必須參與每天晨會，並由主治醫師指導報告一篇journal或case conference。
4. 實習醫師若因『緊急因素』需臨時請假，須於當天8:00 am之前致電總醫師，並於事後補班，若未告知者一律曠職論處。
5. 由於醫院未提供外院PGY與實習醫師的中餐及晚餐，請統一於8:30 am及3:30 pm之前至急診檢傷處訂餐，不可出外用餐，若有其他特殊因素請告知當天上班主治醫師。
6. 新光急診主治醫師以教學認真備受歷年實習醫師肯定，希望各位實習醫師於急診實習期間能踴躍參與教學活動，認真學習，另外因急診業務繁多，許多方面需要實習醫師的協助(ex: EKG/NG…)，希望大家能多多幫忙，如此也才能讓主治醫師們有多一點教學的時間，謝謝各位…。也希望急診的實習能讓各位滿載而歸。
7. 有上班之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請務必準時跟著醫療團隊交接班，時間是8AM整。前班未到，後班不得先行離開。值班表如有修定，須提前知會總醫師，無故不到、缺班、遲到早退或當班時擅離急診室者將予以扣分或罰班處理；嚴重者本次course將不予通過。 

8. 急診科住院/PGY及實習醫師一律得準時出席科內的晨會 (morning meeting)，時間及地點原則上是8:30-9:30AM在B2同新園；全院或combined meeting則改為7:30-8:30AM (晨會結束後再交班)。晨會當日沒上班者也要來參加晨會，不得無故缺席。出席未達8成本次急診訓練不予通過。
9. 晨會報告一律使用power point投影片，請於報告前提早與指導醫師討論內容及進行方式，也請備齊X光片及病歷，報告後請務必當天將檔案交給當月總醫師存檔。
10. 要代訂便當者請提早向檢傷護士登記，用餐應在急診室休息室內，不得至餐廳或離開急診室，並請把握用餐時間，原則上不耽誤病人看診、急救，亦不耽誤他人用餐時間。
11. 食物、飲料、雨傘、雨衣、外套、包包、刊物等雜物不得隨意放置在2158協談室內！
12. 隔離衣換洗是在急診污衣室，醫師服送洗是在b3急診科辦公室（b3停車場出口收費處旁有一個後門走進去），送洗之前可與秘書先行聯絡912087。
掛號、退掛號、結帳
1. 原則上只要病人認為他的病情需急診處理者，一律得給予病人掛號，不得拒絕掛號。
2. 發現檢傷誤判級數或診間時，勿與檢傷護士爭論，可告請急診資深醫師或主治醫師處理。
3. 勿隨意退掛號，須經求急診總醫師或主治醫師同意。視診經評估後若要退掛號時，病歷內容仍要書寫完畢，並記錄退掛號原因，列印並填寫『退掛單』，請病患或家屬在退掛單上簽名後，交由急診批價櫃檯辦理退掛手續，病歷則同樣歸還到檢傷處。
4. 已離院病人若短期內因同樣症狀再求診，務必要做完整的檢查和檢驗，並通知主治醫師。
5. 辦理結帳手續前，先確認是否已完成輸入出院動向及診斷。
6. 創傷病患(電腦畫面呈黃色字樣)，一律要輸入ISS分數後才能辦理結帳手續。
7. 病人的診斷ICD code，最好三項診斷全都輸入，以免健保審核被打回。
8. PGY與實習醫師要讓病患離院前，必須先取得急診科醫師同意方開立MBD order。
9. 讓以下ER病患MBD前，請醫師務必要開立 recheck vital signs 之醫囑，由護士執行：(a) 檢傷 I 和 II 級的病人，(b) 有臥床留觀之病人，(c) 檢傷 III 級的病人合併有針劑治療、on IV、或曾經出現 vital signs 異常者。
10. 因處置後發生藥物過敏而回診之病患，填寫藥物不良反應單可免收掛號費。 

一般看診
1. 呼喚病患至診間時，請以號碼及姓氏稱呼，譬如急診內科32號陳小姐，以維護病患隱私。須要大/小廣播時比照此模式。

2. 所有病患看診前請先注意檢傷之vital sign，有異常請提醒資深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
3. 急性胸痛病患請於診間內完成EKG並即時判讀；大於50歲的non-specific complaint， epigastric pain， dizziness， nausea， cold sweating請務必執行EKG之檢查。
4. 對病患及家屬的態度要親切，對於詢問病情的回答，儘量詳盡。雖然工作忙碌，仍應避免煩躁之情緒與言辭。 

5. 應將病情的嚴重性向病人及其家屬詳加解說，以免引起無謂的糾紛。 (可使用電腦列印說明書或衛教單，由病人或家屬簽收)；如遇糾紛，請呼叫主治醫師及社工人員協助處理。
6. 實習醫師之所有醫療行為 (如病歷書寫、處方開立、醫療處置等)，均需急診科醫師負責監督及副署。病歷務必要詳實記載、畫圖、簽名及覆簽，避免法律糾紛。
7. 開立醫囑務必填寫詳細的時間，以西元年及24小時制。
8. 急診病歷要書寫工整，病歷記載以詳實扼要為準，並要記載受傷機轉，確實清楚記錄重要檢查及X光結果報告。
9. 醫師於看診時不可將未經處方開立之藥品逕自交付予病患。
10. 所有藥單及檢驗單，請先交由護士核對，勿直接交給病人。
11. 急診的 ECG 都要由急診資深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看過、附註及簽章。
12. 病人決定離院、轉院、手術或特殊原因離院，則必須在急診病歷上註明原因及出院診斷。
13. 所有離院病患務必給予衛教(必要時請病患或家屬簽收)，並協助病患預約門診掛號。
14. PGY/實習醫師護送病患作檢查、手術室或加護病房時，應與接管醫師完成交接。護送路中須緊隨病患注意各種變化，急診醫師應告知可能發生之狀況及其處理措施。醫師未告知時，實習醫師應主動請教。
15. 不穩定之病患必須監視其vital signs。可用的有 ECG, BP, SpO2, 及Et-CO2 監視器。
16. 凡CPR之病患都要於病歷中記錄CPR Note，包括CPR之可能原因、過程、結果及去向。若是AICU發生CPR，還要上網填寫急救紀錄表(http://10.1.15.180/CPR/CPRlogin.aspx)。
17. 急診負責跑 999 的地點包括1F到B4樓層，白班由班表上第五欄位的醫師負責，夜班則由看兒科的醫師負責，並填寫999紀錄表單(表單放在內科)。 

18. 自殺、他殺、家暴及性侵害之特殊個案一律要知會社工人員協助通報作業。
19. 衛生局公告：如收治身分不明者，應通報轄區警察機關俾利人口協尋作業。
20. 凡是槍炮傷害都要報警協助處理。
21. 醫師出雙軌時要填寫『到院前緊急救護紀錄表』，表單放在檢傷處。
22. 醫師若收到檢驗異常的PHS簡訊，請主動連絡當月行政CR或親自通知已離院之病患。
23. 大小台超音波使用請寫登錄本。
感染管制
1. 上班時，必須穿上工作服並配戴上口罩，請注意個人之專業態度及服裝儀容。穿著工作服者不得出入公共場所，如餐廳、便利商店等。
2. 凡發燒或咳嗽病患都要詢問一個月內的旅遊史及禽鳥暴露史！禽流感相關旅遊史及禽鳥暴露史須延長至一個月內！遇有SARS、禽流感或新興傳染病之疑似個案，應立即予以隔離並通報主治醫師及感控小組協助處理。
3. 開立第二、三線抗生素時，務必要 key in 使用條件。
4. 敗血症重症患者必須注意即早啟動 STOP Sepsis Bundle。
外科及外傷處置
1. 傷口處理：
· 各種傷口或外觀病灶變化視情況可用數位相機照像存檔。
· 複雜之傷口除了要附照片，處置後還要寫procedure note。
· 開放性傷口要小心診視，必要時請照X光，以免異物存留。
· 擦傷之傷口應給予局部麻醉或止痛後，仔細沖洗、清刷，以免傷口感染或日後造成traumatic tattoo 之困擾。
· 動物咬傷除非是臉部傷口或流血不止，否則盡可能不立即縫合；可給予澈底洗刷、清創後於門診追蹤，做延後縫合。 
2. 有傷口縫合者請填寫suture note以利後續追蹤時比對。
3. 有縫合者須填寫『急診縫合後回診掛號單』，交由批價櫃檯代為掛號。
4. 請 CR 及其他資深醫師向見實習『醫學生』、PGY以及新進醫護同仁加強宣導：勿弄丟器械！尤其是縫合器械、剪刀、鑷子、Kelly 等等。誰弄丟就由誰賠償。若找不出苦主就由當班的該診間內所有同仁平分。
會診、轉院、外院問床
1. 會診其他科別前，必須得到急診總醫師或主治醫師同意，再以電話聯絡被會醫師，並同時輸入電腦會診作業。(詳見急診會診流程)
2. 急診病患若需手術時，請主持手術之醫師前來急診親自診視病患，並向患者說明後再填寫手術同意書，必須在急診完成。(麻醉同意書在手術室填寫)
3. 病人於檢查完成後，因故須轉院者，必須由該科醫師解釋病情和轉院原因；急診醫師除了協助聯絡轉院，亦須在病歷內記錄轉院原因並填寫『轉診摘要』、『轉診紀錄表』以及『轉診同意書』。『轉診摘要』中務必要詳細記載接收院所及醫師名稱。檢驗結果，可以由電腦印表機印出，X光片和CT片則書寫申請單後，請送至放射科COPY 片子帶走。
4. 轉診紀錄表將紅色聯留在檢傷、白色聯交給接收醫院留存、黃色聯交給救護車上的隨車護士完成紀錄後，帶回本院檢傷處留存。
5. 若有其它醫院/家屬詢問是否有加護病房空床時，請先向對方取得病患病情之基本資料，再詢問相關科別後再行回答。
6. 急診所有中風個案 (含非外傷ICH) 都得請神內醫師評 NIH Stoke Scale。
7. 懷疑中風病患，若症狀至掛號時間小於三小時，請於看診畫面t-PA stroke點選待命；待命後方可確認啟動，並於內科t-PA紀錄本中登錄相關表格。
8. 住院醫師若有會診別科卻遭對方拒絕，請立即報告當班 leader 來處理，若 leader 也認為有必要會診而同遭拒絕，請通知該科主任處理，並視情況記載於異常登記本或病歷中。
9. 本院急診重症病患轉院規範如下 (依據醫務會議95年第二次決議)：
1、 各專科若要將急診照會之重症病患轉至他院，必須取得該科主治醫師的同意，並由值班醫師於病歷上記錄轉院原因。
2、 病患經處理後病情穩定者方可考慮轉院。
3、 在考慮轉院前，應就現有之院內挪床機制(通知醫療總值)，嘗試挪出ICU空床。
4、 各專科值班之主治醫師必須親自查看急診照會之重症病患。
新光醫院Trauma Blue & Trauma Red 創傷小組啟動
1. 到院前接獲EMS通報有下列情形之病患時，啟動Trauma Blue
· 嚴重之受傷機轉
· 多重部位創傷
· 頭、頸或軀幹的穿刺傷或槍傷
· 嚴重之胸、腹或骨盆鈍傷害
· 同時送來 > 3位嚴重外傷病患
· 高處跌落：> 6 m 或 20 ft 或 2層樓
· 其他臨床判斷
    (接獲EMS通報後聯絡總機啟動Trauma blue，外傷科小組人員待命。

2. 病患送至急診後有下列情形時，啟動Trauma Red
· 嚴重之受傷機轉或不穩定之生命徵象 (以下去掉一項GCS<13)
· 休克現象(成人SBP < 90 mmHg)

· 呼吸困難(RR<=10或RR > 29/min)

· OHCA 或 PEA

· 多重部位創傷
· 頭、頸或軀幹的穿刺傷或槍傷
· 嚴重之胸、腹或骨盆鈍傷害
· 同時送來 > 3位嚴重外傷病患
· 高處跌落：> 6 m 或 20 ft 或 2層樓
· 其他臨床判斷
    (點選大電腦之啟動Trauma Red，外傷科小組成員接獲簡訊通知：

(1) GS、CVS、CS醫師會立即到急診外科報到 (須簽到)，唯讀NS視情況有需要時另行緊急會診。
(2) 放射科人員也會立即攜帶portable X光機，到急診外科報到 (須簽到)。
(3) 急診科醫師決定是否需非常緊急備血，若”是＂則血庫人員會立即攜帶8U之O型PRBC到急診外科報到 (須簽到)。
(4) 病人有明確動向之後，點選大電腦之結束Trauma Red。
3. 一律要立即通知急診當班主治醫師。
4. 生命徵象不穩定之病患，在照會相關科別之醫師仍未到達前，絕不要將病患推離急診室去做放射線檢查。Beside可做的檢查包括超音波檢查(FAST)、portable X-ray (cross-table C-spine、chest AP及pelvis AP)。
(1) 多重創傷病人若遇到有VS拒收病人或combined care，請急診VS直接call該科主任協調。
證明書
1. 病患得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才能給予開立診斷證明書。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指的是身份證或戶口名簿正本，不得使用健保卡。
2. 非本人或親屬來申請診斷證明書者，必須出示委託書及雙方身份證明文件。
3. 意外傷亡、自殺、他殺、DOA等死亡者，不得開立死亡診斷書，可開立診斷證明書，必要時應通知社工人員並向檢警機關報警。
4. 就醫/診斷證明書可從電腦開立，由醫師簽發後，送交急診批價櫃檯辦理。 

5. 死亡證明書無法從電腦列印，須由醫師手寫開立後，送急診批價櫃檯辦理。
 [正反面-2]


